
 （股份代號：1036）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未經審核之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 
 
董事會欣然提呈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南聯地產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損益表及截至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公司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資

產負債表。 

 
為使本公司之財政年度結算日與富聯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富聯國際」）一致，本公司董事會已於

二零零七年七月決議通過本公司之財政年度結算日由三月三十一日更改為十二月三十一日。因此，

本中期業績涵蓋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此半年度」）。由於簡明

綜合損益表及有關附註之比較金額，涵蓋二零零七年四月一日至二零零七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比較期間」），此半年度及比較期間之金額並非全部可作比較。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未經審核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九月三十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3 110,515 77,241
銷售成本   (31,852) (23,995)
毛利  78,663 53,246
其他收入  3 40,907 23,829
銷售開支   (2,246) (938)
行政開支   (18,688) (17,743)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195,341 209,529
其他收益，淨額  4 25,076 127,859
其他經營開支   (783) (588)
  318,270 395,194
融資收入   1,647 15,860
融資成本  5 (15,689) (98)
經營盈利  6 304,228 410,956
應佔聯營公司盈利減虧損   1,622 23,792
除稅前盈利   305,850 434,748
稅項收入 /(支出)  7 5,782 (66,037)
期內盈利   311,632 368,711
   
應佔：    
 本公司股東   308,693 365,408
 附屬公司少數股東權益   2,939 3,303
  311,632 368,711
      
  港元  港元
      
每股盈利  8 1.19 1.41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股息  9 31,162 31,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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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結算  
 

 未經審核 經審核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機器及設備   2,674 32,194
投資物業   8,588,230 6,660,890
發展中物業  — 921,717
聯營公司   349,623 332,648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   405,758 442,382
遞延稅項資產   5,488 6,042
商譽   57,807 61,092
  9,409,580 8,456,965
流動資產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10 51,245 49,142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列賬財務資產   5,264 14,850
衍生金融工具   — 164
銀行結餘及現金   168,694 146,864
  225,203 211,020
  
流動負債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1 390,597 308,733
衍生金融工具   1,751 10,016
銀行貸款及透支   68,424 2,000
應付稅項   58,296 65,061
應付中期股息  — 31,162
  519,068 416,972 

 
流動負債淨值   (293,865) (205,95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9,115,715 8,251,013

   
非流動負債  
長期銀行貸款   2,014,032 1,341,700
其他長期貸款   32,498 35,275
衍生金融工具   21,252 31,760
遞延稅項負債   875,920 892,385
  2,943,702 2,301,120

 
資產淨值   6,172,013 5,949,893
  
股本   2,596 2,596
其他儲備   1,036,674 1,068,500
保留盈利   5,080,071 4,802,540
擬派末期股息   — 57,131
宣派中期股息   31,162 —
本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6,150,503 5,930,767
附屬公司少數股東權益  21,510 19,126
總權益   6,172,013 5,949,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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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一般資料 
 

 本公司乃一家根據開曼群島法例註冊成立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

司（「聯交所」）上市。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本公司之最终控股公司乃富聯國際，該公司乃在百

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於聯交所上市。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主要從事地產投資及物業管理、倉庫業務與投

資控股。本集團亦不時參與地產發展活動。 
 
 本集團之中期綜合財務報表（「中期賬目」）為未經審核，但已由本公司之外聘核數師羅兵

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閱委聘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獨立核

數師審閱中期財務資料」進行審閱。中期賬目亦由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審閱, 且並無異議。

本公司董事會於二零零八年九月十日批准及授權發佈此中期賬目。 
 
 
2. 編製基礎及會計政策 
 

此中期賬目乃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 34 號「中期財務報告」及聯

交所之證券上巿規則（「上市規則」）附錄十六之適用披露規定而編製。  
 
中期賬目應連同截至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年度賬目一併閱讀。編

製中期賬目時，除下文所述外，本公司所採用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與編製截至二零零

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九個月期間之年度賬目時所採用者一致。  
 
在此半年度，本集團採納以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於二零零八年一月一日或以後開

始之會計期間生效之新訂詮釋：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1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 號 
- 集團及庫存股份交易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2 號 

服務特許權之安排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4 號  

 

香港會計準則第 19 號 
- 界定福利資產之限制、最低資金要求

及兩者之相互關係 

 

 
採納此等詮釋並未對本集團此半年度或比較期間之業績及財務狀況造成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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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接前頁） 
 
2. 編製基礎及會計政策（接前頁） 

 
本集團並無採納下列已頒佈但尚未在此半年度生效之新訂或經修訂準則、修訂及詮釋：  

 
 於下列日期或以後 

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 （修訂） 財務報表之呈列 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3 號（修訂） 借貸成本 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27 號（修訂） 綜合及獨立財務報表 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 
香港會計準則第 32 號及 

香港會計準則第 1 號（修訂） 
可認沽金融工具及清盤

時產生之責任 
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2號（修訂）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歸屬條件及註銷 

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3 號（修訂） 業務合併 二零零九年七月一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8 號 經營分類 二零零九年一月一日 
香港（國際財務報告詮釋委員會）
— 詮釋第 13 號 

客戶忠誠計劃 二零零八年七月一日 

 
董事預期採納該等準則、修訂及詮釋將不會導致本集團之業務及財務狀況造成重大影響。 

 
 
3. 收益、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 
 

此半年度經確認之收益及其他收入如下：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租務及物業管理  96,462 60,313
 倉庫業務 12,973 16,928
 出售投資物業  1,080 —
 110,515 77,241
 
其他收入   
 股息收入  

— 來自一項非上市投資  28,670  8,921
— 來自上市產業信託基金  6,730  6,140

 來自聯營公司貸款利息收入  5,033  7,737
 其他  474  1,031
 40,907  23,829

 151,422  101,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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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接前頁） 
 
3. 收益、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接前頁） 

 
主要分類報告－業務分類 
 
 截至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租務及

物業管理 倉庫業務 出售物業 投資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96,462 12,973 1,080 —  110,515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更前之分類業績 71,426 1,694 — 38,515  111,635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195,341 — — —  195,341  
分類業績 266,767 1,694 — 38,515  306,976  
    
未能分類收入減開支   4,706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 6,588 — —  6,588  
未計算融資收入及成本前之經營盈利   318,270  
融資收入   1,647  
融資成本   (15,689)
經營盈利   304,228  
應佔聯營公司盈利減虧損 116 178 1,328 —  1,622  
除稅前盈利   305,850  
稅項收入   5,782  
期內盈利  311,632  

 
 截至二零零七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租務及

物業管理 倉庫業務 出售物業 投資 總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60,313 16,928 — — 77,241
  
投資物業公平值變更前之分類業績 46,525 2,980 — 126,351 175,856
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 209,529 — — — 209,529
分類業績 256,054 2,980 — 126,351 385,385
  
未能分類收入減開支  9,809
未計算融資收入及成本前之經營盈利  395,194
融資收入  15,860
融資成本  (98)
經營盈利  410,956
應佔聯營公司盈利減虧損 (484 ) — 24,276 —  23,792
除稅前盈利  434,748
稅項支出 (66,037)
期內盈利 368,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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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接前頁） 
 
3. 收益、其他收入及分類資料（接前頁） 

 
次要分類報告－地域分類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收益 分類業績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九月三十日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香港 104,754 67,741 267,210 259,590
新加坡 1,204 1,798 36,571 118,490
中國大陸 4,557 7,702 3,195  7,305
 110,515 77,241 306,976 385,385
   
未能分類收入減開支 4,706  9,809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6,588  —
未計算融資收入及成本前之經營盈利 318,270  395,194
融資收入 1,647  15,860
融資成本 (15,689 ) (98 )
經營盈利 304,228 410,956

 
 
4. 其他收益，淨額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按公平值透過損益列賬財務資產  

— 已實現（虧損）/收益 (733 ) 198
— 公平值（虧損）/收益 (681 ) 2,077

可供出售財務資產之已實現收益 2,773 109,893
外幣滙兌淨收益 4,620 3,120
衍生金融工具之公平值收益 12,509 12,371
出售附屬公司收益  6,588 —
出售機器及設備收益  — 193
其他  — 7

  25,076 127,859
 
 
5. 融資成本 

 
此半年度內，已被資本化作為投資物業之融資成本為港幣 12,450,000 元(2007: 港幣 2,981,000
元）。 



– 7 – 

附註（接前頁） 
 
6. 經營盈利 
 

經營盈利已計入及扣除以下各項：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計入：    
投資物業租金總收入 94,141  58,586  

    
扣除：    
銷售成本中出售物業之成本 1,080  —  
物業、機器及設備折舊 1,387  1,762  
僱員薪津成本（包括董事酬金）  19,126  15,111  
投資物業產生租務收入之直接開支 15,594  13,921  
有關房地產之經營性租約租金 3,822  3,512  

 
 
7. 稅項收入/（支出）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當期稅項：    
 香港利得稅  (6,014)  (8,445 )
 海外稅項  (833)  (19,868 )

 (6,847)  (28,313 )
遞延稅項  

投資物業公平值改變  (32,231) (36,668)
其他暫時差異  (2,608) (1,056)
稅率更改之影響  47,468 —

  12,629  (37,724 )
稅項收入 /（支出）  5,782  (66,037)
 

香港利得稅乃按此半年度估計應課稅盈利之 16.5%（2007：17.5%）作出準備。海外稅項

乃按各海外附屬公司此半年度估計應課稅盈利及其經營所在地之稅率作出準備。  
 

 

8. 每股盈利 
 

每股盈利乃按此半年度本公司股東應佔盈利港幣 308,693,000 元（2007:港幣 365,408,000 元）
及此半年度內已發行股數 259,685,288 股（2007:259,685,288 股）計算。 
 
由於此半年度內本公司並無有可能發行且有攤薄效果之股份（2007：無），故每股攤薄

盈利相當於每股基本盈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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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接前頁） 
 
9. 股息 
 

  截至下列日期止六個月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九月三十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宣派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二分 
（2007：每股港幣一角二分）   31,162 31,162  

 
董事會於二零零八年九月十日舉行之會議上，宣派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

度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二分。該項宣派之中期股息並無於本中期賬目內列作應付股

息，惟將列作截至二零零八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之儲備分派。  
 
 

10. 應收賬款及其他應收款項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收賬款 9,656  11,524
減:減值撥備 (8)  (382)
應收賬款扣除撥備 9,648  11,142
其他應收款項、按金及預付賬款 41,597  38,000

 51,245  49,142
   

應收賬款主要為本集團物業之應收租金。本集團就收取租金有既定之政策。根據既定之政策

本集團對新租約或客戶之信貸進行評估。當租金逾期 15 天未付即會每半個月發出提示通知

書；而對欠租兩個月之租戶，將採取法律行動。應收賬款（扣除撥備）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30 日 5,744  5,211
31－90 日 2,763  4,652
超過 90 日 1,141  1,279

 9,648  11,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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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接前頁） 
 
11. 應付賬款、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二零零七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賬款 82,980  153,983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307,617  154,750
 390,597  308,733
   
應付賬款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八年
六月三十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零零七年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30 日 81,662   152,965 
31－90 日 819   931 
超過 90 日 499   87 
 82,980   153,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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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論述及分析 
 
業務回顧 
 
此半年度本集團未經審核之收益為港幣111百萬元，上年度比較期間則為港幣77百萬元。本集團於

此半年度擴大投資物業組合後為收益增加之主要原因。本集團未經審核之除稅後盈利為港幣312百

萬元，上年度比較期間則為港幣369百萬元。在扣除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減去相關遞延稅項後之港

幣163百萬元（比較期間: 港幣173百萬元）及由於香港利得稅稅率更改而產生之遞延稅項收入港幣

48百萬元（比較期間:無）後，本集團於此半年度之未經審核除稅後盈利為港幣101百萬元（比較期

間: 港幣196百萬元）。減少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於上年度比較期間確認新加坡嘉豪閣項目之應佔

非經常性收益港幣104百萬元。 
 
租務及物業管理 
 
本集團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購入位於新蒲崗之裕美工業中心整幢物業、位於九龍灣之

瑞興中心整幢物業以及位於灣仔之 W Square 餘下之 70%權益（「新購入物業」）。於此半年度，

新購入物業為本集團增加收益港幣 32 百萬元（比較期間:無）。其他收租物業，即位於葵涌之麗晶

中心、荃灣之永南貨倉大廈及葵涌之樂基工業大廈亦表現理想。該等物業受惠於租金上調及出租率

提高，此半年度之收益由港幣 57 百萬元增加至港幣 61 百萬元。聯同其他來自物業管理收益，此半

年度之租務及物業管理總收益為港幣 96 百萬元（比較期間: 港幣 60 百萬元）。 
 
W Square 之修繕工程已於二零零八年一月竣工。於竣工後，W Square 成為集團於灣仔區內一幢提

供高檔零售及甲級寫字樓之投資物業。租務進展至今令人滿意。 
 
於計入投資物業公平值增加前，此半年度租務及物業管理之分類盈利為港幣 71 百萬元（比較期間:
港幣 47 百萬元）。新購入物業之盈利貢獻為盈利增加之主要原因。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

集團出租物業之總體出租率為 89%。   
 
倉庫業務 
 
本集團於香港之倉庫業務及中國大陸之冷庫業務，此半年度之收益為港幣 13 百萬元（比較期間:
港幣 17 百萬元），分類盈利為港幣 1.7 百萬元（比較期間: 港幣 3 百萬元）。收益及盈利減少之

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三十日出售冷庫業務中 65%權益予招商局集團（「招商局」）。

該冷庫業務現為本集團與招商局 30/70 之合營項目。 
 
出售物業 
 
此半年度內並無任何重大之物業銷售（比較期間:無）。 
 
投資收入 
 
此半年度本集團投資活動之分類盈利為港幣 39 百萬元（比較期間:港幣 126 百萬元）。此分類盈利

主要包含股息收入及本集團投資組合中變現及未變現之收益減虧損。減少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於上

年度比較期間確認其持有 15%權益之新加坡住宅發展項目嘉豪閣非經常性之除稅前收益港幣 104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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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物業估值 
 
本集團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之投資物業組合包括 Landmark East、 麗晶中心未出售之部份、永

南貨倉大廈、樂基工業大廈、裕美工業中心、瑞興中心及 W Square，總估值為港幣 8,588 百萬元。

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估值為港幣 6,661 百萬元。在此半年度內，投資物業組合因

Landmark East 之土地溢價及發展成本被資本化，W Square 於修繕工程竣工後轉列為投資物業及投

資物業公平值增加而錄得升幅。   
 
融資收入及融資成本 
 
本集團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現金港幣 1,106 百萬元收購新購入物業。因此，此半年度內

本集團由持有淨現金結餘轉變為淨借貸。此半年度淨融資成本為港幣 14 百萬元，比較期間之淨融

資收入則為港幣 16 百萬元。Landmark East 發展項目之建築貸款之利息開支已於此兩個期間被資本

化。 

 

本集團向聯營公司提供貸款之利息收入歸類為其他收入，此半年度該收入為港幣 5 百萬元，而比較

期間則為港幣 8百萬元。減少之主要原因為本集團之一間聯營公司於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完

成收購新購入物業後已轉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持有名義上本金總值為港幣1,000百萬元之利率掉期合約。利率

掉期合約於期末之公平值改變，令上年度虧損港幣13百萬元得以回撥到此半年度之其他收益中。  

 

應佔聯營公司盈利減虧損 
 
此半年度內，聯營公司並無出任何重大之物業銷售（比較期間: 盈利港幣 24 百萬元） 。 

 
稅項 
 
此半年度之稅項中包括香港利得稅準備港幣 6 百萬元，海外稅項準備港幣 1 百萬元，主要因投資物

業公平值改變而產生之遞延稅項港幣 35 百萬元及因香港利得稅稅率由 17.5%下調至 16.5%而產生

之遞延稅項回撥港幣 48 百萬元。此半年度內整體稅項因而錄得收入港幣 6 百萬元，而上年度比較

期間則為稅項支出港幣 66 百萬元。 
 
集團結構變動 
 
百草堂貨倉有限公司（「百草堂貨倉」）原為本集團持有 95%權益之附屬公司。其附屬公司主要於

中國大陸從事冷庫業務。本集團於二零零八年四月三十日出售其持有之 65%百草堂貨倉權益後，

百草堂貨倉轉為本集團持有 30%權益之聯營公司。除上述外，本集團於此半年度內並無結構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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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進度 
 
香港  Landmark East 
 
本集團擁有此兩幢位於觀塘甲級寫字樓發展項目之100%權益。項目完成發展後，將被列作租賃收

入用途，從而增加本集團之租務組合約1.3百萬平方呎。為配合項目快將於年內落成，本集團正大

力加強市場推廣及租賃之活動。於二零零八年七月，本集團完成與政府就修改地契補地價之磋商，

成功為該項目爭取最大收益。 
 
香港 科發道2號（前稱「亞皆老街157號」）  
 
本集團擁有此豪華住宅發展項目之20%權益。此項目之可銷售面積約為100,000平方呎。項目已進

行上蓋工程，並預期於二零零九年底完成。。 
 
新加坡 Belle Vue Residences 
 
本集團擁有此豪華住宅發展項目之 30%權益。此項目位於新加坡歐思禮徑 15-23 號，地盤面積約

為 247,000 平方呎，最多可建總樓面面積約為 347,000 平方呎。項目預計於二零一零年上半年竣工。 
 
 
僱員 
 
本集團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聘有 191 名僱員（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248 名僱員）。僱

員減少主要因為出售位於中國大陸之冷庫業務。本集團之薪酬及福利均參照市場水平及常規釐定，

並按個別職責及表現奬勵突出僱員。所有符合資格之本港僱員均已加入一個既定供款之強制性公積

金計劃。本集團亦酌情給予僱員其他福利。當有需要時，本集團會向僱員提供培訓。 
 
 
財務狀況 
 
本集團財務及庫務事宜均集中管理及監控。 
 
流動資金及財務資源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股東應佔權益為港幣 6,151 百萬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 5,931 百萬元）。增加主要因為此半年度之股東應佔盈利港幣 309 百萬元減除已於此半年度內

派發之二零零七年末期股息港幣 57 百萬元。本集團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之總權益包括附屬公

司少數股東權益為港幣 6,172 百萬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 5,950 百萬元）。 
 
本集團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之銀行貸款總額為港幣2,082百萬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344百萬元）。增加主要因為Landmark East發展項目之建築貸款增加。在抵銷未動用之銀行

結餘及現金港幣169百萬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47百萬元）後，本集團於二零零八

年六月三十日之淨借貸額為港幣1,913百萬元（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1,197百萬元）。 
 
以淨借貸額為港幣1,913百萬元及總權益為港幣6,172百萬元比率計算，本集團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

十日之負債比率為31% （二零零七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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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借貸 
 
本集團之銀行貸款均以港元為面額，其利息皆以浮動利率計算。當中大約97%銀行借貸之還款期均

超過一年。本集團訂立利率掉期合約以對沖部份息率變動之風險。此等利率掉期合約需按公平值記

賬並於本集團資產負債表內列為衍生金融工具。依據利率掉期合約之付款時間，於二零零八年六月

三十日結算時，該等合約之賬面值列入流動負債為港幣2百萬元而列入非流動負債為港幣21百萬元。 
 
外幣 
 
本集團主要在香港營運，因此受外匯波動之風險較少。本集團於若干聯營公司及財務資產之投資以

新加坡元及人民幣為面額。本集團暫無訂立任何匯兌合約以對沖該等資產之外匯風險。本集團將繼

續監察此風險，如有需要，將會在適當的範圍內對沖該等外匯風險。 
 
資本承擔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投資物業作出資本承擔為港幣294百萬元。全部均與

Landmark East發展項目之建築成本有關。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就投資於聯營公司作出之資本承擔合共港幣533百萬元。

該款額乃按照本集團就聯營公司物業發展項目所應佔之購入及發展成本，扣除本集團已付款額計

算。由於該等聯營公司均已安排銀行融資以支付其成本餘額，預期本集團將毋須就該等資本承擔動

用大額資金。 
 
或然負債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本集團為銀行提供予聯營公司之融資作出擔保及完工承諾總額為港幣

564百萬元。此等擔保及承諾，乃根據本集團持有聯營公司之股權按比例各別作出。除上述外，本

集團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並無其他重大或然負債。 
 
資產抵押 
 
於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 本集團之若干投資物業及財務資產賬面值分別為港幣8,564百萬元及港

幣183百萬元，已抵押予銀行作為本集團向銀行取得融資之抵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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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面對次按問題引致之美國經濟放緩，不明朗之信貸環境及通脹升溫之壓力下，環球經濟前景持續不

明朗。縱使香港會因全球經濟活動放緩而受到一定程度影響，但香港及中國大陸之經濟基調仍然良

好。在這背景下，預期香港商業物業市場將繼續有所支持。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均位於香港。位於葵涌之麗晶中心及樂基工業大廈，位於荃灣之永南貨倉大廈，

位於九龍灣之瑞興中心及位於新蒲崗之裕美工業中心，均錄得理想出租率。位於灣仔之 W Square
甲級寫字樓及零售樓面按預期出租。位於觀塘之甲級寫字樓發展項目 Landmark East 正面對東九龍

新近及即將落成之商廈劇烈競爭。本集團已致力加強市務推廣和租賃活動，預期 Landmark East 之

租賃須續漸建立以支付就該發展項目於完成發展後不能再被資本化之有關利息開支。Landmark 
East 項目完成後將為集團現有之收租物業組合 2.2 百萬平方呎帶來額外 1.3 百萬平方呎出租樓面，

並預期能大幅提升本集團之經常性收入基礎。 
 
鑑於上述及如無不可預見情況，董事會對本集團之前景抱審慎樂觀。 
 
 
股息及暫停股票過戶 
 
鑑於此半年度之盈利及本集團之財務狀況，董事會宣派截至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六個月

之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二分。中期股息將於二零零八年十月二十日派發予於二零零八年十

月十日名列本公司股東名冊之股東。本公司將自二零零八年十月八日起至二零零八年十月十

日止（包括首尾兩天），暫停辦理股份過戶登記。凡持有本公司股票而未過戶者，為確保得

享二零零八年六月三十日止之中期股息，須於二零零八年十月六日（星期一）下午四時三十

分前，將過戶表格連同有關股票送達本公司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

司辦理過戶手續，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 號合和中心 17 字樓 1712-1716 室。二零零

八年十月七日（星期二）為香港公眾假期，本公司香港股份登記及過戶處將於該日暫停辦公。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於此半年度均奉行上市規則附錄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載列之原則，遵守所有守則條

文，並因應本公司情況在實際可行範疇內遵守適用之建議最佳常規。  
 
 
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錄十所載之上市發行人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標準守則（「標準守

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行為守則。  
 
本公司已就此半年度內有否違反標準守則向所有董事作出特定查詢，所有董事已確認彼等於

此半年度內均遵守標準守則所規定之標準。  
 
 



– 15 –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已聯同管理層及公司之核數師審閱本集團所採納之會計政策及實務，並討論內部

監控及財務滙報，包括審閱中期賬目。  

 
 
買賣或贖回股份 
 
此半年度內本公司並無贖回本公司之股份。此半年度內本公司及其所有附屬公司皆無買賣任

何本公司之股份。  
 
 
刊發業績公佈及中期報告 
 
業 績 公 佈 登 載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 http://www.winsorprop.com ） 及 聯 交 所 網 站

（http://www.hkexnews.hk）。本公司之中期報告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並登載於上述網站。 
 
 
董事會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為： 
 
執行董事: 
周偉偉先生、陳周薇薇女士、 鍾漢城先生及區慶麟先生 

  
非執行董事: 
鄭維志先生*及鄭維新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沈弼男爵、林紀利先生、羅嘉瑞醫生及鮑文先生  
 
*交替董事 : 馮靜雯女士 
 
 

董事會代表 
鄭維志  

主席  
 
 
香港，二零零八年九月十日  
 

http://www.winsorprop.com/
http://www.hkexnews.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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